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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未曾有因緣經》[之二] 

內容： 

3、大夫人使人──四提扇羅因緣。有比丘懺悔，有比丘退道。羅雲求退道而不許。 

4、祇陀以酒戒難持，求捨五戒而行十善，佛以應酬為歡，無妨。波斯匿王舉末利夫人

飲酒事，為和諍訟而自設酒和解事。──飲酒非惡。末利夫人奉持齋戒之意義，

舉富樓那事。 

5、佛勸學習智慧方便。王問有漏善、無漏善之同異──鈍根說二，利根則一。祇陀

問：妄語輕重。王問先王罪福──邪師所害，應依善知識。王問：制中前食。 

6、明法化功德。 

1、「有二小國……其一國者名安陀羅，一國名曰摩羅婆」安陀羅王得波羅奈王助，

滅摩羅婆（上．578中）──似有史實成分。 

2、嫉妬、瞋恚、憍慢邪見為意三惡（上．579上） 

3、飲酒不作惡，無妨（下．585上~586中）制中食為癡人，非為智人（下．588

上）「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下．585下）與常論

不合 頗有中國人思想 

4、富樓那出家因緣（下．586中~下） 

5、本經特重智慧方便，聽法聞法（然非智證） 

出處： 

3、大夫人使人──四提扇羅因緣。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1 (CBETA, T17, no. 754, p. 581, a26-b16)： 

「爾時波斯匿王國大夫人，出入行來常使四人，名扇提羅(扇提羅者漢言石女，無男女

根故名石女)，最大筋力，令此四人擔皇后輿。皇后所乘七寶輦輿，留在祇洹精舍門

外，勅諸黃門令守護之。黃門轉令四扇提羅守夫人輿，其身自往佛邊聽法。扇提羅等

各於輿下睡眠不識。 

時有凶人，偷取夫人珍寶輦輿一摩尼珠。爾時黃門，暫出看輿，不見寶珠，心中惶

怖，懼夫人責，問石女言：「使汝守輿，何故偷珠？」各各答言：「實不偷也。」黃門



大怒，鞭打石女，苦痛徹骨。時有一石女，自審不偷橫受楚毒，奔走逃突入精舍中，

稱怨大喚，眾皆聞之莫知所由。 

佛語阿難：「汝可出往彼黃門所，無令橫鞭無過之人。何以故？此四石女者，乃是皇后

前世之師，自無過罪何以橫鞭，自造後世惡業因緣？」 

是時皇后聞佛此語，即起恭敬，合掌白佛：「如世尊說，四擔輿石女，乃是皇后前世時

師。迷意不解，惟願世尊，說其因緣，令諸會眾普得聞知。」 

有比丘懺悔，有比丘退道。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4, b15-27)： 

爾時會中有諸比丘聞佛說已，自忖所行，身口意業不稱道法，五百餘人即起修敬，叩

頭懺悔，叉手合掌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三不善業，我等悉有。今於佛前，發露懺

悔。惟願天尊，表察其誠。從今以往，誓不為非，當如法行。願佛證知。」 

佛言：「諸子！三界聖尊、眾生之父，子今悔惡修善，甚是所欣，當隨喜爾。」 

復有五百麁行比丘聞說是已，即起修敬，叩頭向佛白言：「世尊！我等不堪修出家道。

所以者何？從昔以來，為利養故行於邪濁、有虛無實，受人供養，負債滋多。為是等

故，實懷憂懼。今欲捨道還歸俗緣，願佛垂聽。」 

羅雲求退道而不許。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4, c6-p. 585, a17)： 

「爾時佛子羅睺羅等五十沙彌，聞佛說彼扇提羅等禍所由起因緣本末，甚大憂懼，即

各修敬，頭面禮佛，叉手合掌白言：「世尊！今聞說此扇提羅等宿業因緣受苦果報，甚

懷怖懼。所以者何？和上舍利弗大智福德，為國中豪族所見知識，眾人競共雲集供

養，餉致最上甘珍美味。小兒愚癡無有福德，食人如是妙甘飲食，後世當復償其因

緣，受苦果報如扇提羅，是故我等實懷憂慮。彼諸長德五百比丘，尚不能堪，退道還

俗，而況小兒無智慧者。願佛垂哀，賜聽我屬捨道還家，冀免罪酬、不經苦厄。」 

爾時世尊告羅睺羅：「汝今畏罪，欲得還家求離苦者，是事不然。何以故？如有二人乏

食飢餓，忽遇主人為設種種肥濃美味，其人飢餓，貪食過飽。然此二人，一者有智，

二者愚癡。有智之人，自知食過，身體沈重嚬呻欠呿，恐致苦患，即詣明醫，謙虛下

意叩頭求救，請除苦患。良醫即賜摩檀提藥，令其服之，其人即吐腹中宿食。吐宿食

已，令近暖火，禁節消息。其人因是，得免禍患，終保年壽，安隱快樂。其無智者不

知食過，謂是鬼魅，消費家財、橫殺生命祠祭鬼神欲求濟命，唐費功夫。腹中宿食遂

成生風，生氣轉筋絞切心痛，因是死亡生地獄中，累世受苦由無智焉。」 

佛言：「汝羅睺羅！畏罪還家，如彼無智愚癡人也。夫人求福欲離罪者，當謙虛精勤，

親近明師，修習智慧，悔惡罪業，改往修來。從是漸漸智慧成就，慧成就故消滅眾



罪。如我前說日光威力能除眾冥，人修智慧亦復如是。緣汝先有善根因緣遭值我時，

舍利弗等如彼明醫能濟苦患而得不死，子今何為捨明入暗？」 

沙彌羅睺白言：「世尊！諸佛智慧猶如大海，羅睺等心猶如毫末，豈能受持如來智

慧？」 

佛告羅睺：「如天雨渧，後不及前，雖不相及能滿大器。修學智慧亦復如是，從小微起

終成大器，成大器已轉成餘器，如是展轉滿無量器，是則名為自利利人，自利利人名

為大士，如我今也。」 

羅睺羅等聞佛說已，心開意解無復憂慮，如世尊教，當具奉行，不敢疑也。 

4、祇陀以酒戒難持，求捨五戒而行十善，佛以應酬為歡，無妨。 

波斯匿王舉末利夫人飲酒事，為和諍訟而自設酒和解事。──飲酒非惡。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5, a18-p. 586, b24)。 

末利夫人奉持齋戒之意義，舉富樓那事。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6, b13-c19)： 

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末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勅令受戒法修智慧者，

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也？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末利夫人受我教

故如說而行，故使今日成就智慧方便解脫。復次大王！譬如世人家有一子，欲令成

故，及其幼年將詣學堂，與師令教文藝書疏、人望禮儀，學堂之法皆有制令，呵嘖杖

罰、禁節飲食、不得睡眠，出入行來不失節度，有違犯者隨罪輕重計而行罰。兒畏杖

故專心就學，至年大時，高才博聞靡所不知，復以所知轉教餘人。末利夫人奉齋持

戒，亦復如是。 

「復次大王！如富樓那，妬嫉心故，割斷恩愛，辭別父母，捨離妻子，入山習學。被

服草衣，忍寒耐苦，自立誓言：『要當諷誦九十六種經書記論悉令通達，不爾不還與父

母相見。』足二十年一切通達，還王舍城，頭戴炬火、以銅鍱腹，陌上而行而自唱

言：『我一切智。』來至我所而謂我言：『儞瞿曇沙門，竟何所知？』我言癡人，而說

頌曰： 

「『若多少有聞，自大以憍人，是如盲執燭，照彼不自明。』 

「時富樓那聞是語已霍然心悟，捨炬解腹，五體投地慚愧悔過，皆由多聞智慧諸根利

故。未起之頃，斷三界漏、得羅漢道智慧之力。譬如調象隨鉤而轉。大王當知，夫習

學者皆由禁制攝五情根，然後通達無所罣礙，名無礙智，無礙智者具四辯也。今富樓

那具四辯才，皆由慊苦勤學所得。是故我說，夫慧解者有七德才。何謂為七？第一信

才，二精進才，第三戒才，四慚愧才，第五聞才，六為捨才，七定慧才；是為七才。

末利夫人具此七才。大王當知，末利夫人雖為女身，高才智博非同凡人，皆由少來慎



身口意，一心專念修習智慧。智慧力故名為解脫，復以智慧解悟天下。」 

5、佛勸學習智慧方便。 

王問有漏善、無漏善之同異──鈍根說二，利根則一。 

※《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7, a10-b1)：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復告王曰：「王今福德，聰朗博義，皆由前世親覲明師，慊苦奉

侍，習學所致；因緣果報，今為人王，智慧明達，隨宜撫接，世間難有。是故我說，

般若智慧有四種義。是故當知，求三乘人當學般若，欲離三惡八難苦患、欲受人天快

樂果報，以要言之，求一切福德，皆應修學智慧方便。如我前說阿逸多王，勤苦習學

智慧力故，雖復失行生惡趣中，常識宿命；識宿命故，改惡修善，速得解脫，感致諸

天濟接供養，以智慧力為諸天師。以是因緣，我說般若有四種義。」 

爾時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智慧方便功德因緣，甚大歡喜。太子祇陀、夫人、太后、群臣

士民，一切大眾莫不解悟，各各修敬為佛作禮，復座如故。王叉手曰：「如佛所言，世

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有漏無漏，二義歸一，世尊！云何說差別

耶？」 

佛告王曰：「人有二品：一者利根，二者鈍根。為鈍根人，說二種善；利根之人，不說

二也。所以者何？眾源泉流，終歸一海。鈍根之人諸根暗塞，是故為說分別法耳。」 

祇陀問：妄語輕重。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7, b2-15)： 

爾時國王太子祇陀白佛：「世尊！十善戒法，有差別也？同一義耶？妄語戒義，一耶？

多耶？若一義者終不可持，若差品者願佛說之。」 

佛告之曰：「妄語有二：一重、二輕。何謂為重？若受戒人不修智慧，愚癡無智，不能

教化興隆佛法，為是之故人所輕慢，不得供養貧窮困苦，為供養故外現精進、內行邪

濁，展轉相教宣向諸人：『比丘苦行精進，得禪境界。』或言見佛、見龍、見鬼。如是

之人名大妄語，犯是罪者墮阿鼻獄。又復妄語能令殺人破壞人家，復有妄語違失期契

令他瞋恨，如是名為下妄語也。行如是者名為犯戒，墮小地獄。其餘調戲，及諸私理

匿禁之事，或有言無、或無言有，不犯戒也。」 

王問先王罪福──邪師所害，應依善知識。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7, b18-p. 588, a10)： 

王白佛言：「如佛所說，十方賢聖明達眾生因緣果報者，我父先王奉事外道，隨持禁

戒，絕於酒肉五辛葱蒜，供養梵天、日月水火；常行布施，求梵天福，年年常用千頭

乳牛施婆羅門，計四十年，四萬頭牛。諸婆羅門，食其乳、酪、生酥、熟酥、醍醐等

味。如斯功德，生何天也？願佛垂哀分別教示，令諸行者普得聞知。」 



佛告王曰：「前王果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

功德不得免罪。布施之功不亡失也，罪後畢時方當受福。大王當知，夫人修福不與罪

合，不共合故要須方便令得滅罪。何謂方便？謂善知識。何謂善友？謂正見人是為善

友，常以正教調伏其心。何謂正教？謂觀無常、苦、空、無我，十二因緣纏著生死，

修四真諦見苦、斷習、證滅、修道，行六波羅蜜，四無量心，是為方便調伏諸根，根

調伏故定慧成就，慧成就故其心正直，心正直故能起精進，精進心故能起戒慎，戒慎

究竟定慧明了。慧明了故遊諸萬行通達無礙，行無礙故名為解脫，解脫心者即涅槃

也；是則名為善知識也。大王當知，明師善導是大因緣不可輕也。大王今者遭賢遇

聖，皆由前世因緣果報，聞法信解，復能解人。是故我說，明人難值而不比有，其所

生處族親蒙慶。是故當修般若智慧。」 

王白佛言：「聞世尊說智慧方便，皆已貫心。如世尊說，禍福不同。我先帝大王，有何

惡業受苦報耶？」 

佛告王曰：「先帝大王有六種罪。何謂六種？一者傲慢妬弊，事無麁細便起鞭罰，不忍

辱故。二者貪愛寶貨，斷事不平，致令天下懷怨恨故。三者遊獵嬉戲，苦困人民，傷

害眾生所愛命故。四者禁閉宮女，不得從意，受大苦故。五者耽著女色，得新厭舊，

撫接不平，致怨恨故。六者畏婆羅門，偷食酒肉五辛葱蒜，恐被呵責，行詐偽故。是

為六事，罪業因緣，生地獄中。」 

王白佛言：「若如是者，佛未出時，弟子亦有如斯之罪，當如之何？修十善行，令得成

就無滯礙也？」 

佛告王曰：「如我先說，日光出時眾冥悉滅，有餘暗不？」 

王曰：「燈火之光，尚能滅暗，況日光明，威勢力也？」 

「今王福德，聞佛說法，成就智慧，喻若日光滅一切暗，無餘罪也。」 

王白佛言：「我父所事婆羅門師，精進智慧、修習苦行，為求福故不惜身命，或有投

巖、五熱炙身，或斷飲食求生梵天，或大積薪生自燒身，或有翹脚張口向日，或於高

樹以繩繫脚而自倒懸，或臥刺棘、抱石磓胸，有如是等種種苦行。苦行之功，福德因

緣，歸何所耶？」 

佛答之曰：「如吾前說，行苦苦報，行樂樂報。汝不聞乎？」 

王問：制中前食。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8, a10-24)： 

王言：「世尊制諸弟子，令持禁戒，非為苦耶？夫人飢時不即得食，煩惱橫起，忿怒隆

盛，不自覺識，起瞋懷害殺修迦羅，如斯之事累世受苦，豈非惡也？」 

佛告王曰：「吾前所以制中前食者，為諸比丘捨外道法，於我法中出家為道。先習苦



行，飢餓心故，得諸弟子肥美飲食，貪食過飽，食不消故，則致眾病。是故制食，非

為飢苦求福德也。又節食者，見諸比丘縱橫乞食無有晝夜、食無時節，為諸外道之所

譏責而作是言：『瞿曇沙門自言道精，何以不如外道法也？』是故節食，非於飢苦而求

福也。以要言之，所制禁戒，正為癡人無方便慧，非為智人知時宜也。如我前說，般

若智慧即是解脫，智者所受，聖所行處。」 

6、明法化功德。 

1、「有二小國……其一國者名安陀羅，一國名曰摩羅婆」安陀羅王得波羅奈王助，

滅摩羅婆（上．578中）──似有史實成分。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1 (CBETA, T17, no. 754, p. 578, b6-c12)： 

「『爾時邊境有二小國——其二小國王，共相怨疾，私立兵馬共相誅罰，經於多年各不

相得——其一國者，名安陀羅；一國名曰摩羅婆耶。安陀羅王召諸群臣集共議言：「當

作何方令得彼國？」諸臣答言：「阿逸多王出生寒賤，雖居王位寒意猶存，從昔已來奉

持十善，不犯外色，雖有宮女，其年並宿。如臣計者，檢括國中不問豪賤選擇名女，

足一百人，年少端政堪適意者，莊嚴香潔。遣忠良者齎持重寶并諸采女，往貢獻之。

若其納者，當從王請，強兵百萬，助往攻之，無往不伏。」即隨其計，名女、寶物一

時悉辦，遣忠良臣往奉獻之。阿逸多王得諸美女及珍寶物，甚大歡喜，問使者言：「彼

王奉我如斯好物，欲望何報？」使者白王：「摩羅婆國是大王所統，彼王頑嚚，不知化

度，婬亂無道，不理國政，民被其毒，視之若怨。特從大王請兵百萬，助往伏之。奉

獻之誠，其正在此。」王曰甚善，即令揀銳強兵百萬，以送與之。安陀羅王自揀國中

得百萬人，一時相助，鳴鼓往伐。百日之中，鬪戰傷殺，人死過半，方得勝彼。摩羅

婆王悉被刑斬，及其宗族數千萬人一時傾沒。 

「『阿逸多王既得諸女，意迷情惑忘失本志，奢婬著樂不理國政，眾官群僚相與作亂，

良民之子略為奴婢，風雨不時，飢餓滿道，異方怨敵，遂來侵掠。阿逸多王從是失

國，遂致亡沒。從是死已生地獄中，身被楚毒，緣前學問智慧力故，即識宿命，心自

悔責，改惡修善。須臾之間地獄命終，生餓鬼中。復識宿命，即復悔過，修念十善。

須臾之間，餓鬼中死，生畜生中，受野干身。智慧力故，復識宿命，改往修來，奉持

十善，復教餘眾生令行十善。近逢師子，當時怖懼墮丘井中，開心分死，冀得生天離

苦受樂。由汝接我，違失本願，方經辛苦，何時當免？是故我說，汝濟我命，無功夫

也。』」 

2、嫉妬、瞋恚、憍慢邪見為意三惡（上．579上）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1 (CBETA, T17, no. 754, p. 579, a24-b4)： 

「於時天帝說是語已，八萬諸天咸然起立，正服修敬，長跪合掌白野干曰：『願尊垂愍

授十善法，多所饒益利安眾生，亦令和上功德轉增。』答曰：『善哉，宜知是時。』告

天帝曰：『受戒之法，先當懺悔，淨身口意。何謂身業？殺、盜、邪婬。何謂口業？妄



言、兩舌、惡口、綺語。何謂意業？嫉妬、瞋恚、憍慢邪見，是為十事。禁身口意

業，不犯眾惡，名為十善。恣身口意，造眾惡業，名為十惡。一心丹誠悔除十惡，十

惡滅故身口意淨，三業淨故名為十善。』」 

3、飲酒不作惡，無妨（下．585上~586中）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5, a18-p. 586, b24)。 

制中食為癡人，非為智人（下．588上）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8, a13-24)： 

佛告王曰：「吾前所以制中前食者，為諸比丘捨外道法，於我法中出家為道。先習苦

行，飢餓心故，得諸弟子肥美飲食，貪食過飽，食不消故，則致眾病。是故制食，非

為飢苦求福德也。又節食者，見諸比丘縱橫乞食無有晝夜、食無時節，為諸外道之所

譏責而作是言：『瞿曇沙門自言道精，何以不如外道法也？』是故節食，非於飢苦而求

福也。以要言之，所制禁戒，正為癡人無方便慧，非為智人知時宜也。如我前說，般

若智慧即是解脫，智者所受，聖所行處。」 

「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下．585下）與常論不

合 頗有中國人思想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5, c8-13)： 

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為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

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入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

漏善。依語義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 

4、富樓那出家因緣（下．586中~下） 

※參見《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 2  (CBETA, T17, no. 754, p. 586, b24-c19)： 

「復次大王！如富樓那，妬嫉心故，割斷恩愛，辭別父母，捨離妻子，入山習學。被

服草衣，忍寒耐苦，自立誓言：『要當諷誦九十六種經書記論悉令通達，不爾不還與父

母相見。』足二十年一切通達，還王舍城，頭戴炬火、以銅鍱腹，陌上而行而自唱

言：『我一切智。』來至我所而謂我言：『儞瞿曇沙門，竟何所知？』我言癡人，而說

頌曰： 

「『若多少有聞，自大以憍人，是如盲執燭，照彼不自明。』 

「時富樓那聞是語已霍然心悟，捨炬解腹，五體投地慚愧悔過，皆由多聞智慧諸根利

故。未起之頃，斷三界漏、得羅漢道智慧之力。譬如調象隨鉤而轉。大王當知，夫習

學者皆由禁制攝五情根，然後通達無所罣礙，名無礙智，無礙智者具四辯也。今富樓

那具四辯才，皆由慊苦勤學所得。是故我說，夫慧解者有七德才。何謂為七？第一信

才，二精進才，第三戒才，四慚愧才，第五聞才，六為捨才，七定慧才；是為七才。



末利夫人具此七才。大王當知，末利夫人雖為女身，高才智博非同凡人，皆由少來慎

身口意，一心專念修習智慧。智慧力故名為解脫，復以智慧解悟天下。」 

 


